屏東縣政府(教育處學前教育科)約用人員
第六次公開甄選簡章

1、 依據：

1、 推動偏鄉學校中央廚房計畫。
2、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直轄市與縣（市）政府所屬公立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充實學校午餐人力要點。

3、 營養師法及其施行細則。
4、 學校衛生法及其施行細則。
5、 屏東縣政府暨所屬機關約聘僱人員進用管理要點。
貳、職缺及名額：

1、 職缺：約用人員。
2、 名額：正取：1名；備取：1名(候用期限：自甄選結果確定之翌日起3個月內)。
參、資格條件：

1、 學歷：國內外大專院校以上，食品、營養、餐飲、衛生相關學系畢業。
2、 無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6條迴避任用、第28條及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21條第1項不得任用之情事。
3、 無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1條所列之情事。
4、 身心健康、無傳染疾病或特殊病症者。【錄取人員須提供經衛生機構出具體檢證明(有關餐飲業從業員之健康檢查項目)正常者(檢查項目：A型肝炎、手部皮膚病、出疹、膿瘡、外傷、結核病、傷寒或其他經醫師診斷可能造成食品汙染之疾病)】。
肆、工作項目及工作地點：

1、 工作項目：自校及受供應學校午餐相關業務管理。
(1) 午餐廚房管理。
(2) 午餐補助費用申請。
(3) 營養教育。
(4) 智慧化校園餐飲服務平臺資料管理營養教育。
(5) 校園販售食品之管理。
(6) 其他交辦事項相關事項。
2、 工作地點：
         楓港國小：屏東縣枋山鄉光復路24號
設置一名專案經理人，實際上班地點由本府調度。
伍、計畫執行期程:即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，依教育部國民及學   
    前教育署執行推動偏鄉學校中央廚房計畫期程內容辦理續聘相關
    事宜。
陸、聯絡方式(含檢具文件)：

1、 有效期間：即日起至112年9月8日(星期五)止。
2、 檢具文件：

(1) 報名表一份。

(2) 相片一張(請黏貼於報名表)。

(3) 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。

(4) 最高學歷證書影本一份。

(5) 經歷相關證明文件影本一份。

(6) 專業證照或其他相關證書(明)影本一份。
    三、請於112年9月8日前郵寄(以郵戳為憑，逾期恕不受理)，逕寄屏東縣政府教育處收(地址：900屏東市自由路527號，聯絡電話：08-7320415#3673，聯絡人：林雅莉營養師)，信封上加註應徵屏東縣政府教育處學前教育科偏鄉廚房專案經理人，資料不合格或未獲錄取者，所送資料不予退還。

柒、甄選方式：

    一、資格審查：以書面資料審查應徵人之學歷、經歷、相關工作經
        驗、專業證照等相關資格條件。
    二、必要時須經面試，將對符合資格者另行通知面試時間及地點， 
        如未到或不克參加者視同放棄。
捌、聘用報酬：280薪點(月支薪資36,316元)
    玖、錄取人員經通知未依期限報到以棄權論，並由備取人員遞補。

拾、錄取人員，於受聘僱用後，其權利、義務悉依契約規定辦理。

拾壹、屏東縣政府教育處保留簡章修改權利，如有變更另於屏東縣政府徵才網站公告(https://reurl.cc/jgqLGZ)。

拾貳、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。
